附件1：

第十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艺术表演大赛方案

一、组织机构

校团委主办，大学生艺术团等团学组织承办。
二、参赛对象 

全校学生。 

三、比赛内容与要求

（一）舞蹈比赛

以“逐梦青春·演绎真我”为主题；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向各学院分团委报名参赛或直接向校团委报名参赛；按照独舞和群舞两大类，比赛各取前10名，分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奖品）。

参赛节目以独舞或群舞形式均可；每个舞蹈节目人数在20人（含）以内，时间在8分钟以内；每个舞蹈节目的表演人员可跨学院，但申报单位只能是一个学院；每人最多只可申报2个表演节目。

（二）器乐比赛

以“逐梦青春·演绎真我”为主题；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向各学院分团委报名参赛或直接向校团委报名参赛；按照独奏和合奏两大类，比赛各取前10名，分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奖品）。

参赛节目以独奏或合奏形式均可；每个器乐演奏节目人数在20人以内，时间在6分钟以内；每个演奏节目的表演人员可以跨学院，但申报单位只能是一个学院；每人最多只可申报2个表演节目。

（三）歌唱比赛

以“逐梦青春·演绎真我”为主题；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向各学院分团委报名参赛或直接向承办单位报名参赛；比赛取前10名，分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

参赛节目以独唱或组合形式均可；组合人数控制在5人以内，时间在5分钟以内；每个歌曲的表演人员可以跨学院，但申报单位只能是一个学院；每人最多只可申报2个表演节目。

四、时间安排

10月28日-12月8日为各项赛事开展阶段，具体时间安排详见比赛具体通知。

附件2：
第十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艺术作品大赛方案

一、组织机构

校团委主办，相关团学组织承办。 

二、参赛对象与方式

全校学生；各学院分团委组织学生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赛 

三、活动内容及要求

（一）静态艺术作品

以“青春·创意·梦想”为主题，结合时代热点和校园生活，反映主旋律，反映真情感。

1.绘画：绘画种类、表现形式与风格不限，作品尺寸不超过2开。

2.书法、篆刻：书法类包括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硬笔书法作品不少于80个字；软笔书法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字体不限；篆刻类规格不限，附译文。

3.平面设计：风格不限，尺寸不超过2开。

4.图片摄影：风格不限，黑白彩色不限，单幅和组照（一组不超过6幅）均可，尺寸均为14吋。

（二）动态影像作品

以“青春路·心飞扬”为主题，鼓励运用新型制作手法，体现青年人新思路、新思想。

1.以班级、宿舍、社团、学习小组等名义参赛，记录或宣扬组织或集体自身的活动、故事。

2.参赛作品时长限5分钟以内，质量大小不超过200M。

3.参赛作品须原创，内容积极向上。

四、参赛要求

1.参赛的书法、篆刻、摄影、美术作品不用装裱；

2.书法作品要有落款、时间、印章；

3.绘画作品背面要表明主题。
五、作品提交

1.各学院可以学院为单位分类报送作品，需附有作品汇总表。

2.纸质类作品统一提交，在作品背面右下脚注明作者姓名、学院、年级、联系方式。篆刻作品另附说明。

3.非实物类作品需统一刻盘（同一学院的不同类别作品请分别刻盘），光盘中包括作品汇总表、作品名称、作者相关信息。数码、电脑制作需提供电子版（600k以上）。

4.作品一律不予退还。

5.个人也可单独投稿。

六、评选与表彰

将组织相关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比；将根据参赛作品情况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奖品）；静态类获奖作品，校团委将进行装裱设计，作为优秀装饰物品，张贴、悬挂在学校显著位置，保持一年以上。动态类获奖作品，将在后续校园文化活动中予以展出，并推荐参加其他相关赛事。

各类作品请以学院为单位，于12月8日前报校团委（或活动承办团学组织）。

具体事宜详见活动通知。
附件3：

第十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文学作品比赛方案

一、组织机构

校团委主办，相关团学组织承办。 

二、比赛内容与要求

（一）主题征文比赛

以“读青春书系·绘青春华章”为主题，可以结合青春书系中几个方面或某一方面进行写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讲话的心得体会；参加学校新生引航工程、“青春榜样”主题教育学习活动等的心得与体会；大学期间自己科研、实践中成长发展的心路历程；班集体建设的规划；等等。
1.文章体裁不限，诗歌除外；

2.字数限1000-3000字之间；

3.文章要求是2013年9月1日后创作的；

4.文责自负；

5.大赛组委会保留对参赛作品的合法使用权。

（二） “微青春·微梦想·微故事”征文比赛

以大学生活为主线，记录生活中的经典场景或故事。

1.参赛方式：撰写140字以内的微故事，将撰写的故事@校团委腾讯微博（2854469287）投稿参赛。投稿格式为“#北印微故事#正文”。

2.要求征文内容主题鲜明，思想健康，文字生动流畅、感染力强。

3.大赛组委会保留对参赛文艺作品的合法使用权。

三、参赛方式及时间安排

1.主题征文活动，请各学院分团委初审后至少选送10篇优秀作品参加评比，于12月8日前将纸质版作品报送校团委宣传部，并将电子稿请打包后发送至团委邮箱（tuanwei@bigc.edu.cn）。

2.微博征文活动，请以个人为单位参赛，凡在12月8日前，以规定行文格式@校团委腾讯微博视为参赛。

四、奖项设置

根据作品报送情况分设一二三等奖若干，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奖品）。

具体事宜详见活动通知。

附件4：

第十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青春榜样”展示评选活动方案

一、组织机构

校团委主办，学生社团联合会承办。 

二、参赛对象与方式

全校学生；各学院分团委组织学生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赛或者个人直接报名参赛。

三、活动内容与形式

（一）内容主题

以“寻找身边榜样·携手共同成长”为主题，挖掘、发现我校广大学生群体中全面发展或个性发展具有突出表现的优秀学子，进行重点宣扬，积极发挥榜样的示范效应，引导强化优良学风。

（二）活动阶段

1.宣传报名阶段

（1）制定比赛细则，使用多种方式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宣传，动员全校学子积极报名、推荐。

（2）根据比赛细则，全校符合条件的学生以自荐或组织推荐的方式进行报名。

（3）鼓励各学院开展与“青春榜样”相关活动的主题评选活动，通过各学院评选出的优秀学子可直接进入决赛，每个学院限推荐1-2名。

（4）组委会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评选人员名单。

2.评选展示阶段

（1）初赛阶段

以现场评选的方式，以配合多媒体演讲的方式进行自我展示，最终分8个单项，每项各评选出1—3名优秀典型，并授予单项荣誉。

（2）决赛阶段

以现场评选的方式，按照“精彩由我”（演讲陈述）、“美丽在我”（才艺展示）、 “翱翔自我”（综合问答）三个环节，进行综合评比，选出10名左右2013年“青春榜样”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

3.宣扬学习阶段

对评为“青春榜样”的学生进行重点宣扬报道，以广播、橱窗、图书、报告会等形式宣扬他们的事迹，并举办表彰总结大会。

四、评选奖项
（一）单项奖

包括学习之星、文体之星、公益之星、实践之星、励志之星、科研之星、成才之星、奉献之星等，参赛人员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1—2项申报。

 （二）综合奖

从单项奖中选拔全面发展或个性发展成绩突出的学生，进行“青春榜样”的评选。

五、时间安排

活动在10月28日-11月25日期间举行，具体时间安排详见活动通知。

六、奖项设置

评选学习之星、文体之星、公益之星、实践之星、励志之星、科研之星、成才之星、奉献之星等20名左右，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评选“青春榜样”展示评选活动一、二、三等奖共10名左右，经培训成为“印苑菁英”宣讲团第三期成员，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附件5：
第十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部分活动

面向各学生组织招标方案

一、项目名称

第十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活动。
二、项目内容

根据第十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总体安排，对部分活动面向全校各级学生组织公开招标承办。具体活动项目及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1.艺术作品类比赛：（1）静态作品，以“青春·创意·梦想”为主题，包括绘画、书法、平面设计、篆刻、图片摄影。（2）动态作品，以“青春路·心飞扬”为主题的视频大赛。以个人或团体报名参展。

2.歌唱大赛：以“逐梦青春•演绎真我”为主题，以个人或团体（组合）报名参赛。

3.主题演讲比赛：以“激扬青春·逐梦启航”为主题，以2013级新生为主体，以学院为单位报名比赛。

4.主题辩论赛：以“放飞中国梦·辩行青春路”为主题，以2013级新生为主体，组织各学院以学院为单位开展辩论赛。

5.主题征文比赛：以“读青春书系·绘青春华章”为主题，以2013级新生为主体，以学院为单位报名比赛。

6. 以“与青春对话”为主题，落实团中央“与信仰对话”活动要求，根据学校育人模式特色，以文化、艺术、出版、印刷等为重点方向，邀请校内外名家或知名文化单位负责人，举办2-3场主题讲座，拓宽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激发学生热情，引导学生成长。
7.主旋律影片展映：精选3部左右切合艺术节主题的主旋律电影，在三个校区放映，组织学生观看、研讨，并撰写观后感或研讨笔记。

8.其他符合本次艺术节主题和要求、内容健康向上的活动，如知识竞赛、诗词朗诵比赛等，均可进行申报。

三、项目时间

各项目承办学生组织须在10月30日下午5点前向校团委递交申请书；所有活动的开展时间为10月25日-12月8日。

四、招标对象

全校各级各类符合以下要求的学生组织：

（1）2011年9月之前成立；

（2）每年举办过不少于2次的大型学生活动；

（3）组织成员人数不少于50人。

每个学生组织只能承办1项活动；每项活动可以由1-2个学生组织联合承办。

五、招标程序

1.项目申请

符合条件的学生组织向校团委递交活动申请书，申请书须包含以下内容。

（1）拟承办项目名称：本方案“项目内容”中所包含的项目名称。

（2）项目设想：对所承办项目的基本情况、参与人员、活动特色、预期效果进行简要介绍。

（3）项目策划方案：包括组织实施方案、宣传推广方案、人员分工方案、资金预算方案、时间安排方案等。

（4）主管部门意见：申请书应由指导老师或各学院分团委书记签署意见。

申请书以纸质版形式，一式两份，交至校团委。

2.项目评审 

校团委对所有申请项目材料从可行性、活动特色、效果预期等方面进行评审。最终评审、支持10项以内的活动。

3.项目执行

申请项目获批学生组织按照项目申请书内容开展活动；活动期间，校团委协调提供场地及其他资源支持，并对活动实施进行检查监控。

4.项目总结

项目活动结束，相关承办学生组织向校团委递交活动总结，报销相关票据。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王昕  60261032  wangxin@big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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